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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資料變更

本公佈乃由大灣區聚變力量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
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51B(2)條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獲悉到凱華集團有限公司（「凱華集團」，一間於百慕達
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，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上市（股份代號：275））於二零二零
年六月十二日刊發一份公佈，當中載述凱華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被香港特
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頒令清盤，以及破產管理署署長已獲委任為凱華集團的臨時清
盤人。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葉家海博士（「葉博士」）同時亦擔任凱華集團之主席
兼執行董事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郭嘉立先生（「郭先生」）、潘國興先生（「潘
先生」）及冼志輝先生（「冼先生」）亦為凱華集團之獨立非執行董事。為遵照上市規
則第13.51B(2)條之規定，本公司刊發本公佈以報告葉博士、郭先生、潘先生及冼
先生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.51(2)(l)條披露之資料變更。

根據公開可得之資料，凱華集團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，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物業
發展、投資及買賣、工業供水業務、證券買賣以及其他策略性投資。按照根據證
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第571章）向聯交所及本公司送交的通知，凱華集團為本
公司之主要股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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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，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資料需知會本公司股東。

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佈。

承董事會命
大灣區聚變力量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葉家海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三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︰

執行董事： 獨立非執行董事：
葉家海博士（主席） 郭嘉立先生
賴子華先生（董事總經理） 潘國興先生
董波先生 冼志輝先生
王鉅成先生


